
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聲明同意事項 

個人資料聲明：（一）本人（被保險人）同意(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)得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、醫療及病歷個人資料。（二）本人（被保

險人、要保人）同意(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)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

送產、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，並同意產、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

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，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

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賠，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。（三）本

人已審閱並瞭解貴公司所提供之「投保須知」，另依「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

法告知義務內容」，本人已瞭解 貴公司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

及用途。(四)本人知悉貴公司得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相關規定，於特定目的

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，有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權利。 


